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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权人(纳费人)





纳费登记





征收部门对采矿权人的申报进行核定





备注：流程图所指的“日”均为工作日








逐级上报直至国土资源部和财政部





根据银行回执建立台账按期向上级部门报送收缴平衡表并附统计表





经征收部门核定后填写补偿费交款书





按期向征收部门进行纳费申报





通过银行进入中央金库





在采矿权人的开户行缴纳补偿费





银行返回收据





批复





批准减缴矿产资源补偿费报国土资源部、财政部





抄送





减幅>50%的由省级人民政府审批





省国土资源厅会同同级财政厅审批





资源补偿费征收股会同县财政部门对采矿权人的申请进行审核签署意见





向资源补偿费征收股申请减免










